
臺北市立天母國中 113年暑期游泳訓練營活動招生簡章（臭氧殺菌無氯室內溫水泳池） 

一、活動宗旨：為提倡全民體育,改善社會風氣,提昇市民生活品質,充實青少年暑期生活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。 

四、活動時間：(一)、自民國 113年 7月 1日（一）起至 113年 7月 26日（五）止。每二週為 1期，共 2期。 

        (二)、每期十天,每時段活動時間為 90分鐘。 

              (三)、每期開班時段如下： 

1、08:00～09:30(A時段)。 

2、10:00～11:30(B時段)。 

3、14:30～16:00(C 時段)。 

五、參加資格：(一)、限身高 120公分以上、國小一年級以上之學生、民眾均可報名。 

       (二)、凡身心狀況不適合游泳運動者(例如患有法定皮膚病具傳染力、心臟病、傳染病、癲癇或其他不

適情形者)，不得報名參加，如因此發生意外，由家長及報名者自行負責。 

六、活動費用：每期普通票 1800元、學生票 1600元。【學生票為高中（職）、國中及國小之學生】 

七、報名方式：(一)、6/19（三）上午 09：00～11：00於本校學生活動中心 5樓開始接受現場報名及繳費。 

          (二)、6/20（四）起每週一~五上午 9～11點至學務處報名，再持繳款單去總務處出納組繳費。 

              (三)、未滿十八歲之學員,應家長同意簽章後始可報名，每張報名表限填一時段。 

八、繳費方式：（一）、現金報名。〈繳費收據於第一次上課領取〉。 

九、免費生： （一）、本市公私立無游泳池學校之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升 4、5、6年級不具游泳能力之學生（需學校

開立證明一式兩份）。領有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手冊家庭之子女得優先錄取（需繳交證明影本），

其餘名額以報名時先後順序為準，每人限報名一期。 

十、退費：未開課前全退（星期五 12：00前）。開課 2 日內退全額之二分之一。開課第 3日起不得退費，退費以繳回 

          上課憑證及收據時間為準。  

十一、安全： （一）、每個時段有人數限制，不得更改上課時段，如遇颱風來襲，本市發布停止上課之公告，本校將

擇期補課(如請事、病假一律不予補課)。 

             （二）、為防制各類疫情(COVID-19、SARS、H7N9新型流感、腸病毒等疫情)，若學員體溫超過 38度，一

律嚴禁入水。 

十二、有關泳訓營活動事宜詢問電話：2875-4864轉 330or331（體育組）。 

十三、本簡章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上課憑證 ： (切勿遺失編號，第一碼為期次第二碼為時段) 

姓名: 

(自填) 
編號: 上課日期   月    日  辦理人員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

粗線部份請詳細填寫（請勿自行撕開） 

天母國中 113 年暑期游泳訓練營活動報名表 

姓 名  性別 男 女 年齡  出生日期  年   月   日 

身份証字號 
 緊急聯絡 

電  話 

 

通訊地址  繳款單 
編號     

報名期次 
   時段 

 

  日期 

A B C 

 

備      註 

08:00～09:30 10:00～11:30 14:30～16:00 

＊每張報名表限填一時段 

＊限身高 120公分以上、

國小一年級以上之學

生、民眾均可報名。 

□ 第一期 7/1～7/12 □ □ □ 

□ 第二期 7/15～7/26 □ □ □ 

編號   繳費金額    □1600元    □1800元 家長簽名  

 


